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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民用航空局运输司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民用航空局航空器适航审定司批准立项。 

本标准由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民用航空局消费者事务中心、中国航空运输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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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英、郝玉萍、李洪涛、王旭、杨芳、张东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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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航空运输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民用航空运输过程中对残疾人运输服务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残疾人的航空运输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6432－2004  残疾人辅助器具  分类和术语 

GB/T 18764－2002  民用航空旅客运输术语 

GB/T 26341－2010  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 

MH/T 1020  锂电池航空运输规范 

MH/T 5107  民用机场旅客航站区无障碍设施设备配置 

3  术语及定义 

GB/T 26341－2010 和 GB/T 18764－2002、GB/T 16432－200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 

文件。 

3.1 

残疾人团体  disable and sick person's group 

统一组织的残疾人人数在10人（含）以上，航程、乘机日期和航班相同的乘机团体。 

3.2 

医疗证明  medical treatment proves 

由医疗机构出具的，说明该残疾人在航空旅行中不需要额外医疗协助能安全完成其旅行的书面证 

明。 

3.3 

服务犬  service dog 

为残疾人生活和工作提供协助的特种犬，包括辅助犬、导听犬、导盲犬。 

4  设施设备、预防拒绝运输及人数要求 

4.1  设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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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运人、客运销售代理人、机场和机场地面服务代理人应免费为残疾人提供符合MH/T 5107及本 

标准规定的设施设备或特殊服务。承运人应配备在客舱内使用的窄型轮椅和无障碍卫生间。 

注：特殊服务指为残疾人提供的引导、轮椅、餐饮、登、离机等方面的服务。 

4.2  预防拒绝运输 

4.2.1  除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外，承运人不应拒绝运输残疾人。当承运人按规定拒绝为残疾人提 

供运输时，应向其说明拒绝理由。残疾人要求提供书面解释的，承运人应在拒绝运输10 d内提供。 

4.2.2  通常承运人不应以残疾人外表或其非自愿举止可能对他人造成不便为由，拒绝运输残疾人。 

4.2.3  除4.3的规定外，承运人不应以客机限制残疾人人数为由，拒绝运输残疾人。 

4.3  残疾人载运人数要求 

MH 
4.3.1  航班在运输过程中没有陪伴人员，但需要他人协助的残疾人人数限制如下： 

——航班座位数为100个及以下时，不应超过2名； 

——航班座位数为101个～200个时，不应超过4   名； 

——航班座位数为201个～400个时，不应超过6   名； 

——航班座位数为401个以上时，不应超过8名。 

4.3.2  载运残疾人超过4.3.1规定人数时，应按1∶1的比例增加陪伴人员，但残疾人人数最多不应超 

过上述规定的一倍。 

4.3.3  载运残疾人团体时，在增加陪伴人员的前提下，承运人采取了相应措施，可酌情增加残疾人乘 

机数量。 

5  服务信息和定座 

5.1  服务信息 

5.1.1  承运人、客运销售代理人、机场和机场地面服务代理人应根据本标准制订详细的服务方案，明 

确为残疾人提供相应服务的办法和程序，并以书面、网络等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布。 

5.1.2  承运人、客运销售代理人、机场和机场地面服务代理人应以残疾人容易获取的方式向残疾人告 

知售票、航班时刻、联程航班衔接、办理乘机手续及托运和提取行李等重要服务信息。 

5.1.3  残疾人通过网络和电话购票时提出申请，售票人员应协助残疾人获取相关信息。 

5.1.4  承运人应在公布的航班离站时间前36h，将残疾人需要协助的信息传达至起飞、到达、经停地 

的机场和机场地面服务代理人。 

5.1.5  非运营承运人定座的，该定座人应尽快将信息传递到运营承运人。 

5.1.6  联程运输时，第一承运人应将有关信息及时传递到续程承运人，并由续程承运人通知机场和机 

场地面服务代理人。 

5.1.7  在航班起飞后，承运人应将航班上残疾人人数、辅助器具的位置以及需要的特殊协助或服务的 

信息尽快通知经停地和目的地机场。 

5.1.8  承运人和机场地面服务代理人应在与其他旅客相同的时间内，将行李领取信息通知到视 

觉或听觉残疾的旅客。 

5.1.9  残疾人已提出需求，但由于航班取消或不能提供残疾人所要求的设备而被迫转到其他承运人的 

航班时，由接收承运人提供残疾人向原承运人所要求的服务，原承运人应予以协助。 

5.1.10  承运人、客运销售代理人、机场和机场地面服务代理人应在客票销售场所或机场保存有本标准 

条款的副本，并根据残疾人的要求供其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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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定座 

5.2.1  提出申请 

5.2.1.1  残疾人需要承运人提供下列设备设施或服务时，应在定座时提出申请，且最迟不应晚于航班 

离站时间前72 h： 

——供飞机上使用的医用氧气； 

——提供客舱内专用的窄型轮椅； 

——为残疾人团体提供服务。 

5.2.1.2  残疾人需要承运人提供下列服务的，应在定座时提出申请，且最迟不应晚于航班离站时间前 

48 h： 

——托运电动轮椅； 

——在地面使用轮椅的信息； 

——携带服务犬进入客舱。 

5.2.2  提供信息 

承运人、机场和机场地面服务代理人应根据申请，向残疾人提供下列信息： 

——带活动扶手座位的位置，以及按本标准规定不向残疾人提供的座位； 

——客机运输残疾人的能力的限制； 

——在客舱或货舱内存放残疾人辅助器具的限制； 

——客舱内是否有无障碍卫生间。 

5.2.3  保存并传递信息 

残疾人按5.2.1的规定提出申请后，承运人应通过其订座系统或其他可行方式，确保该申请被记录， 

并及时传递到相关人员。 

6  医疗证明及陪伴人员 

6.1  医疗证明 

下列情况时残疾人应向承运人提供医疗证明： 

——在飞行中需要使用医用氧气； 

——承运人有理由认为残疾人在飞行过程中，没有额外的医疗协助无法安全地完成航空旅行。 

6.2  陪伴人员 

6.2.1  残疾人在下列情况乘机时应带有陪伴人员： 

——没有能力对空中服务人员介绍的安全说明和注意事项加以理解或做出反应，或不能与空中服务 

人员进行交流； 

——不能自行从飞机上紧急撤离。 

6.2.2  陪伴人员应在定座时声明陪伴关系并单独出票。 

6.2.3  承运人应保证陪伴人员与残疾人同机旅行。 

6.2.4  陪伴人员应有能力在旅行过程中照料残疾人，并在紧急情况下协助其撤离。 

7  候机楼、乘机登记和座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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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候机楼 

7.1.1  承运人、机场和机场地面服务代理人应在候机楼的主要出入口处为残疾人提供相应的服务，并 

设有醒目标志。 

7.1.2  残疾人办理乘机登记手续时应向工作人员说明自己身份，以便在需要时获得合理协助。 

7.1.3  承运人、机场和机场地面服务代理人应保证残疾人能及时得到与乘机相关的信息，包括订座、 

航班时刻更改、联程航班衔接、办理乘机手续、指定的登机门以及托运和提取行李信息。 

7.1.4  除另有规定外，承运人、机场和机场地面服务代理人不应限制残疾人在候机楼内活动。 

7.2  乘机登记 

7.2.1  残疾人愿意在机场使用自带轮椅的，应允许使用其轮椅至客舱门。 

7.2.2  残疾人在地面轮椅、登机轮椅或其他设备上不能独立移动的，承运人、机场和机场地面服务代 

MH 
理人应按各自责任提供协助，不应使其无人照看超过30 min。 

7.2.3  残疾人需要承运人提供5.2.1的服务或本标准规定的登、离机协助的，应在航班离站时间3  h 

前在机场办理乘机手续。 

7.2.4  残疾人没有按5.2.1的要求提前通知或没有提前3  h在机场办理乘机手续的，承运人应在不延 

误航班的情况下，尽量提供相应的服务或协助。 

7.3  座位安排 

残疾人提出定座需求，承运人应尽量做出下列安排： 

a)  残疾人使用机上轮椅进入客舱后，无法进入带固定扶手的过道座位的，承运人应为其提供一个 

带活动扶手的过道座位或方便出入的座位； 

b)  承运人应为陪伴人员安排紧靠残疾人的座位； 

c)  当残疾人与其服务犬同机旅行时，承运人应提供相应舱位的第一排座位或其他适合的座位； 

d)  对于腿部活动受限制的残疾人，承运人应为其提供相应舱位的第一排座位或腿部活动空间大的 

过道座位。 

8  安全检查及登机 

8.1  安全检查 

8.1.1  残疾人及其行李、辅助器具和服务犬应与其他旅客一样接受安全检查。 

8.1.2  承运人、机场和机场地面服务代理人应通知残疾人在办理安检前清空随身携带的排泄袋。 

8.1.3  对残疾人的辅助器具进行安全检查过程中，安检人员判断该辅助器具可能藏有违禁品、危险品 

等，可进行特殊程序的检查。 

8.1.4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机场应设置残疾人安全检查专用通道。 

8.1.5  当残疾人为保护隐私提出进行单独安全检查时，安检人员应及时安排。 

8.2  登、离机 

8.2.1  承运人、机场和机场地面服务代理人应安排残疾人及其陪伴人员优先登机。 

8.2.2  由于特殊原因需要减部分旅客时，承运人应优先保证残疾人及其陪伴人员的运输。 

8.2.3  承运人、机场和机场地面服务代理人应尽可能安排残疾人使用廊桥登、离机，并提供相应协助， 

包括按需要向残疾人提供服务人员、普通轮椅、窄型轮椅、机上专用窄型轮椅、客机梯、升降设备等。 

8.2.4  不能使用廊桥或升降装置时，应以残疾人同意的可行方式协助其登、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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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航班不正常时，承运人、机场和机场地面服务代理人除按相关规定做好服务工作外，还应对残 

疾人在下列方面予以特殊协助： 

a)  主动询问残疾人或陪伴人员的需求，并予以协助； 

b)  指定休息区域、安排住宿时应考虑无障碍设施设备等条件。 

9  辅助器具 

9.1  锂电池辅助器具 

含有锂电池的辅助器具运输应符合MH/T 1020的相关规定。 

9.2  辅助器具在客舱内的存放 

9.2.1  承运人不应限制残疾人将附录A规定的辅助器具带进客舱，且不应收取任何费用。 

9.2.2  客舱内没有存放设施或空间的，应提供辅助器具免费托运。 

9.3  辅助器具的托运 

9.3.1  残疾人可免费托运一件附录A规定外的辅助器具。 

9.3.2  轮椅、电动轮椅应作为托运行李运输。承运人对托运的轮椅、电动轮椅等辅助器具应拴挂行李 

牌，并将其中的识别联交给托运人。 

9.3.3  残疾人托运电动轮椅，应在航班离站时间3 h前交运。 

9.3.4  承运人应以直立且固定状态载运和装卸电动轮椅，并将电瓶电极断开且对电极作防短路处理。 

9.3.5  承运人应协助托运人将辅助器具及其拆卸的部件进行适当包装。 

9.4  辅助器具的交付 

9.4.1  承运人应在客舱门附近接受托运和交付辅助器具，以便残疾人尽可能使用自己的辅助器具。 

9.4.2  残疾人提出在行李区提取其辅助器具，承运人应满足其要求。 

9.4.3  辅助器具的运输应优先于其他货物和行李，并确保与残疾人同机到达。 

9.4.4  辅助器具不正常运输损失的赔偿与普通行李相同。 

9.5  运输责任 

承运人不应要求残疾人签署放弃对辅助器具损坏或丢失进行索赔的权利的免责文件，托运前已损坏 

的除外。 

10  客舱服务 

10.1  承运人以视频方式向旅客播放安全须知时，应加注字幕并在画面一角使用手语向听力受损的残疾 

人进行介绍。 

10.2  承运人单独向残疾人介绍安全须知时，应尽可能不引人注目。 

10.3  承运人应根据残疾人要求提供下列服务： 

a)  协助就坐和离座； 

b)  协助就餐准备，包括打开包装、识别食品及食品摆放位置； 

c)  协助往返卫生间； 

d)  协助放置和拿取随身携带物品及客舱存放的辅助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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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承运人可不向残疾人提供下列特别协助： 

a)  协助实际进食； 

b)  在卫生间内或在旅客座位上就排泄功能方面予以协助。 

11  担架服务 

11.1  残疾人需要担架服务时，应在定座时提出并经承运人同意，最迟不应晚于航班离站时间前 72h 。 

11.2  残疾人应凭相关医疗证明申请担架服务。医疗证明应在航班离港日期前10 d 内开具。 

11.3  残疾人应按照承运人要求准确完整地填写相应表格并支付相应票款。 

11.4  残疾人凭担架旅客的医疗证明，于航班起飞时间3 h前到达柜台办理乘机手续。 

11.5  担架旅客及陪同人员应提前登机、最后下机。 

MH 
12  服务犬 

12.1  残疾人应向相关部门提供服务犬的身份证明和检疫证明。 

12.2  带进客舱的服务犬，应在登机前戴上口套并系上牵引绳索，且不应占用座位和任意跑动。 

12.3  承运人在征得服务犬机上活动范围内相关旅客同意的情况下，可不要求残疾人为服务犬戴上口 

套。 

12.4  服务犬应在残疾人的座位处陪伴。 

12.5  残疾人的座位处不能容纳服务犬时，承运人应调换座位。 

13  联程运输 

13.1  联程运输时，联程旅行中的承运人应为残疾人提供航班衔接服务。 

13.2  原续程承运人航班不正常，改由另一续程承运人运输时，原续程承运人应为残疾人提供一切必要 

的安排和协助。 

14  管理 

14.1  投诉处理 

14.1.1  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可向承运人、客运销售代理人、机场和机场地面服务代理人投 

诉，也可向民用航空主管部门投诉。 

14.1.2  承运人、客运销售代理人、机场和机场地面服务代理人应设立专门机构或指定专门人员负责残 

疾人投诉的受理工作，对外公布投诉受理方式，并报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备案。 

14.1.3  承运人、客运销售代理人、机场和机场地面服务代理人应尽快处理残疾人投诉，将处理的结果 

及时反馈投诉人并接受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监督。 

14.2  培训 

14.2.1  承运人、客运销售代理人、机场和机场地面服务代理人应制定培训大纲，保证所有为残疾人提 

供服务的员工按其职责接受服务意识、心理、技巧、设备设施使用等培训和定期复训。 

14.2.2  安检人员应接受对残疾人及其行李物品、服务犬进行安全检查的培训和定期复训。 

14.2.3  为残疾人提供服务的员工应熟悉残疾人服务工作程序，熟练操作各种无障碍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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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4  员工培训及定期复训记录应保留至少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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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可带进客舱的辅助器具 

类 别 助 动 装 置 

拐  杖 

MH 
肢  残 助行器 

假  肢 

电子耳蜗 

助听设备 

助听器 

多功能型 

简易型 

聋  人 
盲  杖 

盲  人 

助视器 

盲人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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